
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第三十一条《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》

第十条的规定，我单位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：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常州市金吉彩色电镀有限公司

主要产品和产

量
镀锌、镀锡等镀金产品 2000t/a

单位所在地址

常州市新

北区罗溪

镇汤庄桥

汤西南路 1

号

法人代表 姚明龙 公布

日期
2021.1.7

排放污染物名

称
排放方式 排放浓度（mg/L) 排放总量

（t/a)
浓度

超标
总量超标

生产

废水

悬浮物

接入管网

排放

10 —— 达标 ——

总磷 0.012 —— 达标 ——

CODcr 10.4 —— 达标 ——

总锌 0.055 —— 达标 ——

废气
氮氧化

物

有组织排

放 0.0031 —— 达标 ——


